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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厉天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 

 

对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 
第 185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郭慧茹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发展”的建议收悉，您的建议

指出了我市职业教育面临的客观问题，为此您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，

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。经认真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拓宽招聘渠道，放宽引进条件方面 

近年来，我市把引进高层次人才作为建设人才强市的重要抓手，

印发了《信阳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和支持办法》、《信阳市“万名学子回

归工程”实施方案》等文件，明确了人才落户、子女入学、配偶就业、

住房保障、医疗保健等实施方案。连续 5 年参加了全省招才引智创新

发展大会，通过这个平台，积极为全市有人才（项目）需求的企事业

单位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。支持职业院校按照一定比例自主招聘兼职

教师，大力培养职业院校骨干教师，目前我市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

专业课的比例已超过 50%。 

二、关于加大资金投入，改善办学环境方面 

近年来，全市累计投入 40多亿元，先后新建职业院校 5所，建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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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教园区 2 个，省级公共实训基地 1 个，职业院校办学条件得到一定

程度的改善。目前，全市有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3所，

河南省职业教育品牌示范院校 7 所，河南省职业教育特色院校 8 所，

在建的河南省高水平中等职业院校 4 所、高水平专业群 7 个。积极推

进职业院校标准化建设，信阳市第六职业高中、罗山县中等职业学校

等 6所中职学校已通过了省级达标验收。 

三、关于优化职业学校专业设置方面 

近年来，我市紧紧围绕我市产业发展情况，及时调整优化专业设

置。一是围绕群众实用技术需求设专业。设置了特色种植养殖、家政

服务、电焊电工等专业，为群众发家致富提供服务。二是围绕地方经

济发展需要设专业。建立紧密对接我市产业链、创新链专业体系，重

点发展食品加工、纺织服装、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专业建设，引入数

控技术、3D打印、无人机等专业，培养信阳产业发展需要人才。三是

围绕学校特色发展需求设专业。每所学校建设 2-3 个品牌专业或特色

专业，形成一校一品。如航空学院的空乘专业、职业技术学院的护理

专业、涉外学院的涉外劳务在省内外影响力大。罗山县的电子信息技

术，光山县的服装、电子商务，新县的旅游服务与管理，商城县的中

餐烹饪，潢川县的无人机农业植保等一批职业教育知名品牌亮点纷呈。

四是围绕中职学生升学就业需求设专业。中职学校主动与高职院校衔

接，设置电子商务、汽修、乘务等专业，打开学生向上发展绿色通道。 

四、关于创新办学体制方面 

近年来，我市鼓励多元投入，推进开展职业院校股份制、混合所

有制办学改革试点，坚持政府统筹，办学主体多元化的格局。一是共

建基地。全市中职学校现有校内实训基地 215 个，校外实训基地 342

个，实训课开课率达 100%。平桥区的“职业学校+实训基地+企业”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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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的办学模式，得到了领导和社会的普遍认可。二是联办专业。共联

办专业 69个，订单班 42个，冠名班 14个，为学生发展量体裁衣，为

企业发展定制人才，有效解决了学生就业问题。三是共建产业学院。

浉河区政府与长园科技集团共建长园产业学院，将从共建产业实训基

地、专业课程建设、科研成果孵化等多角度进行全链条的规划布局。

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与淮滨县人民政府共建淮河纺织服装产业学院，做

到产学研深度融合。 

尽管我们在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上做了一些工作，但是离我市高质

量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一定的差距。下一步，我市将完善体制

机制，组建由市教体局牵头，各相关部门、行业参与的职业教育部门

联系会议制度，协调解决我市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。以苏信合作为契

机，引进苏州市有条件的企业在信阳举办职业学校。建立两地职业院

校校企合作联盟，在专业建设、师资队伍培训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

合作，推进我市职业院校加入苏州职业教育集团。 

推动职业教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、艰巨的任务。在今后工作中，

我们将认真采纳您的意见和建议，进一步创新形式，加强和协调社会

各界的力量，共同做好此项工作。 

再次衷心感谢您对信阳市教育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

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。 

主办单位：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联系人：张超  电话：6230042  

 

   2023年 7月 12 日 

 

 

抄送: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。 

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12日印发  


